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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9个问题 

张国庆

    12月3日至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暨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是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世界法学院院长盛会，有132所法学院参加。会议今后将每3年在各国轮流举办一
次。会议期间，记者聆听了60场演讲并采访了50位中外法学院院长和法学家，就新世纪的法学教育进行
了深入探讨——— 
    
       
    ■ 法律专科要取消？ 
    
    在探讨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过程中，有专家对高效设法的专科提出一家观点。武汉大学法学
院院长曾令良建议：“法学专科应该取消。”他认为，司法官员的低素质是中国司法的一大问题和隐患，专
科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进入司法部门，而若想达到高要求，就得续读本科和研究生，这是一种时间资源
和物质资源的浪费。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个队伍行进的速度，是由走得最慢的人决定的。司法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
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需要高水平的队伍，而不是多层次的队伍。 
    
    对此，华东政法学院的牟逍媛副教授也认为，中国司法界的问题不是人太少了，而是人员素质差距太
大了，越是基层素质越低，所以给老百姓的印象也就越差。在这个意义上，法学专科确实没有存在的必
要，毕竟法学教育不是全民普法。 
    
       
    ■ 诊所式教育：法律MBA？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与21世纪法学教育改革论坛”上，哥伦比亚大学女教授卡罗•利曼认为，诊所式法律
教育是由学生扮演律师的角色，帮助现实中遇到法律问题的人，而教师的职责则是帮助学生从这种经历中
获得实践经验，体会律师和法律条文的真正含义，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并对司法制度作出独立的判断。 
    
    耶鲁大学波丁格教授指出，在法律变化得很快的现实面前，学生关键在于要掌握学习方法，而学习更
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两者都获得提高。在法律诊所教育中，客户的出现带给学生更大的刺激，使之
更努力学习，同时也使师生关系更为接近、协同合作。 
    
    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提出了一种忧虑，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学生
的法律身份难以确立。 
    
    在这种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十分重要。耶鲁大学教授包俊杰说：“我上课的时候，从来
不提出标准答案，我也不告诉学生具体该怎么做，我的任务是开动他们的脑筋，教给他们方法，比告诉他
们答案更重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赫杰特•拉什穆森也有同感：“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学生被教师和课程
占用的时间太多了，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谋划未来。” 
    
       
    ■ 专业教育还是就业教育？ 
    



    西北大学法律系主任段秋关对一考定终身的高等教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应该是
一种就业教育，而不是过早地嵌入某个专门领域中。事实上，许多最初学法律的人最终都改行了。从人的
自然发展来说，20岁左右的人是最不定性的，这是不足，但也是优势。不足的是，如果迫使他作出不属于
这个年龄的抉择的话，他很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优势的是，他还有很大的可塑性，他还输得起，任何新
的起步都不算晚。 
    
    贵州大学法律系副主任于贵忠认为，21世纪法大学生应注意社会化，80年代的孩子普遍缺乏对社会的
认识，而法学又恰恰是一门社会学科，是应用型知识，不了解社会，如何服务社会？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他是双学位，读过三个专业，知识结构好，所以现在做起事来，有融会贯通的感觉。 
    
       
    ■ 全球化＝一张脸？ 
    
    南京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夏锦文认为，法律全球化不是一体化，法律教育模式不应是一致化，而
应该是多样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有所不同。可以借鉴一
国两制的做法，搞法学教育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一校两制、一校多制，各校都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剑桥大学法学院院长安东尼•史密斯对记者说：各国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教育模式，没有必要大家都长
着一张脸。在他看来，德国模式并没有过时，存在多种模式是一个好现象。 
    
    华侨大学法律系主任朱遂斌认为，法律首先是一种文化，文化传统不同，法律背景也就不同，强求一
致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 
    
       
    ■ 西部缺什么？ 
    
    人们在谈到西部开发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经济和教育，而对法律人才和法治西部的认识却往
往不足。 
    
    身兼青海民族学院法律系主任、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两职的王作全，把法律和教育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作了思考。 
    
    他认为，如何能培养出一些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又能留在西部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的人才，
不仅是西部发展的重要问题，更是21世纪中国走向全面振兴的关键。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培养为主、
发达地区学校来支援的道路比较可行。以西部的现有状况，让发达地区的法学人才投身西部是不很现实
的，还是要重点培养西部自己的人才，对他们来说，回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 为什么美国总统有一半是律师？ 
    
    安守廉对记者说：“在西方，很多政治家都具有法律从业或学业背景。美国总统中有一半的人做过律
师，这是对法律最好的恭维。同时，这也说明了法律人才的可塑性和精英化程度。” 
    
    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弘毅也认为，现实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经济才能，更要
有社会、政治能力。各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互相渗入和聚合，这也使得21世纪的人才必须具有多方面
能力，因此也就可能胜任很多种工作，相信中国未来律师和学法律出身的政治家会越来越多，这也将是中
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福音。 
    
       
    ■ 综合性大学挑战法律院校？ 
    
    段秋关认为，法学大学生必须知识面宽。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有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乃至心理学
的知识。西北大学法律系就开设了应用经济学等看似与法学无关其实密切相关的课程，同时还增加了学生
社会实践的机会。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他还把自己的研究生送到其他学校的导师门下代培，“多一种思路
总是一件好事”。 
    
    年的改革尝到了甜头。西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这两年特别好分，无论是应聘法律部门，还是政府机
构，乃至大公司，都是名列前茅。过去公检法部门一直都被法律院校的毕业生所“承包”，但现在这种情况



已发生变化，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开始表现出优势来，他们的接触面宽，思维更活跃一些，较之专业化过强
的法律院校学生更具竞争力。 
    
       
    ■ 法官、检察官也要统考？ 
    
    安守廉认为，法官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榜样，特别是精神上的榜样。法官圈是一个一般人很难进入的圈
层，对精神力量和职业道德的要求极高，这也确立了法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崇高地位，就连总统的选举结果
也要听从他们的裁决。 
    
    中山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黄建武认为，中国司法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是，中国的法官素质
高低不平。法官世俗化倾向严重，对法律缺乏神圣感，也较少法律理想，对自己也没有很高的价值和道德
期望，也便容易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 
    
    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伟也认为，中国应该倡导法官的精英意识。在国外，法官是从律师中严格选拔
出来的，他们的精英意识非常强烈，社会责任感很强。对他们来说，去一些色情娱乐场所是一件不可想象
的事。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你很难用世俗的东西去收买他。 
    
    专家指出，目前司法不公、违法办案、效率低下、司法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等问题的存在同司法官员的
素质有很大关系。以检察官为例，全国有检察官16．2万人，法律本科毕业的占12．9％，研究生仅占0．
62％。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国庆建议，应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变法官、检察官
的内部考试为公开考试，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学历要求，同世界接轨（世界标准是法学本科
以上才有资格担任以上职务）。他也认为，目前我国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太多（国外是两三万分之一），
一定要精英化。 
    
       
    ■ “国际人”是什么样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急需大量的高水平、国际化的法律人才。在培养“国际人”的过程中，最大的问
题是教师素质和教材质量。与国外教材3年必须更新的做法相比，我们的教材差距甚大。一是只重印、不
再版，有的教材十年如一日，毫无新意。二是编写粗糙，没有“个性”和创意。一位老先生批评道，我们有
些教材十来个版本，一套人马编写，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曾令良建议，中国的法学教材有必要借
鉴国外做法，多些案例、注解和问题。 
    
    教师素质更是令人乐观不起来。“近亲繁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学生从本科到博士都在一个地方
上，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地方的思想和思维烙印，这是与提倡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格格不入的。“近亲繁
殖”出来的学生，任教后，难以摆脱单一的思维模式，也便很难带出多样化的学生来。 
    
    一些法学教师忙于在外兼职而疏于再学习，所以也就很少能给学生带来新东西。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
尔士大学法学院院长保罗•列孟德说得好：“法律教师比他们的学生需要更多的学习。一个懒得学习的教师
是不称职的。” 
    
    正如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院长派特•比尔所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训练学生如何在一个全球型的
经济中工作。”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校长克里斯蒂安•路易特也补充说：“法律更是一种文化的学习，文明程度越
高的国度，法律越成熟。” 
    
    华盛顿大学郭丹青教授认为：对一个法律“国际人”来说，文化积淀、全球化意识和通才的知识结构都是
不可或缺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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